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決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決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 
 

(a) 在第 18條中 — 
   

(i) 在第(1)(j)款中，在 “政府提出的議案” 之後加入 “，但(ja)
段所指明者除外”； 

 
(ii) 在第(1)款中，加入 —  

 
“(ja) 政府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

出的議案。 
 

 (jb) 議員就根據某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
出的議案。”； 

 
(iii) 在第(1)(l)款中，在 “議員提出的議案” 之後加入 “，但(jb)

段所指明者除外”；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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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第 21條中 — 
   

(i) 在第(3)款中，在 “除第(4)及(4A)款” 之後加入 “，以及本
議事規則第 49D 條(提交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
其他文書的報告)”； 

 
(ii) 在第(5)款中，廢除 “(5)  議員” 而代以 “(5)  除第(7)款

另有規定外，議員”； 
 
(iii) 加入 — 

 
“(7)  對於屬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E(2)條(就內

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出的議

案)動議議案的主題的報告所提述的任何附屬法例或文
書，不得根據第(5)款就該等附屬法例或文書發言。”； 

 

(c) 在第 33條中 — 
   

(i) 加入 — 
 

“(2A)  就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E(2)條(就內務委
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出的議案)動
議的議案進行辯論時，為研究屬該議案主題的報告所提述

的任何附屬法例或文書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須按

內務委員會同意的次序發言。”； 

 
(ii) 在第(3A)款中，廢除 “第(3B)款” 而代以 “第(3AA)及(3B)

款”； 
 
(iii) 在第(3A)款之後加入 — 

 
“(3AA)  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E條(就內務委員會

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出的議案)動議的
議案動議人，不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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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在第(3B)款中，廢除 “或第 16(4)條(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而代以 “、第 16(4)條(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或第 49E(2)
條(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
出的議案)”； 

 
(v) 加入 — 

 
“(3C)  就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E(2)條(就內務委

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出的議案)動
議的議案進行辯論時 — 

 

(a) 除(b)段另有規定外，如再無議員示
意擬就議案發言，立法會主席須叫喚

出席辯論的獲委派官員發言；或 
 
(b) 如辯論劃分環節，在某環節中如再無

議員示意發言，立法會主席須叫喚出

席該環節的獲委派官員發言。”； 
   

(vi) 在第(4)款中，在 “付諸表決” 之後加入 “，但在本議事規
則第 49E(9)條(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
書的報告提出的議案)所規定的情況下除外”； 

 
(d) 在第 38(1)條中，加入 — 

 
“(fa) 依照本議事規則第 49E(8)條(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

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出的議案)的規定，就察悉內務
委員會報告的議案發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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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入 — 
 

“JB 部 
 

內務委員會有關附屬法例及 
其他文書的報告和相關的議案 

 
 

49C. 本部的適用範圍 
 
   對於本部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其他各部的規則按適

當情況而適用。  
 
 
49D. 提交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 
 
  在獲得立法會主席許可後，內務委員會主席可在緊接已提

交立法會省覽並可由立法會修訂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按照《釋

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第34(2)條，或本議事規則第29(2)條(議案
及修正案的預告)所提述的附屬法例或文書所據以訂立的條例的
相關條文作出修訂的期限完結前的立法會會議上，或(如上述期限
獲得延展)在緊接經延展的期限完結前的立法會會議上，向立法會
提交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該等附屬法例及文書的報告。 
 
49E. 就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 
 提出的議案 

 
(1) (a) 在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D條(提交內務委員會

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交
有關報告的立法會會議之前的一星期或不遲

於該星期擧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

通知內務委員會應就該報告所提述的任何附

屬法例或文書進行辯論，但有關議員須先向

內務委員會秘書提出把其通知列為該次內務

委員會會議的議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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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在(a)段所述提交報告的立法會會議之前的
一星期並無內務委員會會議擧行，則有關進

行辯論的通知須在該次立法會會議不少於6
整天前向內務委員會秘書提出，除非該項通

知已在較早之前擧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

出。 

 
 (2) 在接獲有關進行辯論的通知後，內務委員會主席須

於根據本議事規則第49D條(提交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
及其他文書的報告)提交有關報告的立法會會議不少於兩整天前
作出預告後，動議議案察悉該份與任何特定附屬法例或文書有關

的報告： 
 
但立法會主席可酌情免卻預告。 
 

 (3) 如內務委員會主席不會出席有關會議動議第(2)款
所提述的議案，內務委員會副主席須作出預告及動議該議案；如

主席和副主席均不會出席有關會議，將會出席第(2)款所提述的立
法會會議的議員中根據本議事規則第1A條(議員的排名)而定的議
員排名序排名最先者須作出預告及動議該議案。 

 
(4) 根據第(2)款動議的議案，格式如下： 

 
“本會察悉於(內務委員會的有關報告提交省覽的立法會
會議擧行日期)提交省覽有關下列附屬法例及文書的內務
委員會第(序號) 號報告： 

 
項目編號 附屬法例或文書的名稱 

 
(項目編號) (根據第(1)款應進行辯論的附屬法例或

文書的名稱及在憲報中的公告編號或

有關編目)。”。 

 
(5) 議員不得動議修正根據第 (2)款動議的議案。 
 
(6) 如已有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29(2)條 (議案及修

正案的預告 )作出的預告，動議修訂任何附屬法例或文
書，便不得根據第 (2)款就該附屬法例或文書動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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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議案與多於一項附屬法例或文書有關，就

該議案進行的辯論可劃分環節，每個環節處理一項或多
於一項的附屬法例或文書。  

 
(8) 除本議事規則第 38條 (議員可發言多於一次

的情況 )另有規定外，就根據第 (2)款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
時，每名議員只可發言一次；如辯論劃分環節，則每名
議員可在每個環節發言一次。  

 
(9) 在議員及獲委派官員就根據第 (2)款動議的

議案發言後，辯論即告結束。立法會主席不得提出任何
待決議題，而立法會須著手處理下一事項。 ”; 

 
(f) 在第 75條中，加入 — 

 
“(10A) 在研究第(10)款所提述的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

後，委員會可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